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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李小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周芳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黄丹丹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否

电话 027-59355370
传真 027-59355371
电子邮箱 gcopt@126.com
公司网址 www.gcopt.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303号光谷.芯中心

1-02 幢 3 层 03 室,430205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0,764,331.71 13,937,285.91 -22.7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597,280.91 9,741,759.68 -11.7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0.81 0.92 -11.9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8.57% 29.51%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9.53% 29.63%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0,586,024.60 8,963,494.95 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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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4,478.77 -2,797,985.69 59.1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065,491.28 -2,944,186.37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156.81 1,379,370.55 -106.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12.48% -25.11%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1.62% -26.43%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84 -0.2650 59.09%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683,333 25.41% -1,542,000 1,141,333 10.8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542,000 14.60% -1,028,000 514,000 4.87%

董事、监事、高管 1,028,000 9.73% -514,000 514,000 4.87%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7,876,667 74.59% 1,542,000 9,418,667 89.1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626,000 43.81% 1,028,000 5,654,000 53.54%

董事、监事、高管 3,084,000 29.20% -1,542,000 1,542,000 14.6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10,560,00
0

- 0
10,560,00

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7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朱彬彬 2,056,000 0 2,056,000 19.47% 2,056,000 0
2 潘磊 2,056,000 0 2,056,000 19.47% 2,056,000 0
3 文昌华 2,056,000 0 2,056,000 19.47% 2,056,000 0
4 程勇 2,056,000 0 2,056,000 19.47% 1,542,000 514,000
5 李小红 2,056,000 0 2,056,000 19.47% 1,542,000 514,000
6 武汉光驰

众赢

企业管理

250,000 0 250,000 2.37% 166,667 8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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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

企业（有限

合

伙）

7 曹全华 30,000 0 30,000 0.28% 0 30,000

合计 10,560,000 0 10,560,000 100% 9,418,667 1,141,33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公司股东文昌华、李小红、朱彬彬三人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签署了《股东一致行动协议》，明确约

定各方为公司股东期间，就公司决策事项，在董事会、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保持一致行动，为一致行动

人。公司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武汉光驰众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是李小红。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武汉光驰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为文昌华、李小红、朱彬彬。

报告期内，三人合计持有公司58.41%的股份，能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施加重大影响，并能通过股东大

会、董事会决定公司经营管理人员的任免。三人在公司重大决策上能做到事前充分沟通，并在历次股东

（大）会、董事会决议上达成一致意见。为确保公司控制权长期的稳定性，文昌华、李小红、朱彬彬三

人于2016年3月31日签署了《股东一致行动协议》，明确约定一致行动各方在董事会、股东大会召开前，

对审议事项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如出现意见不一致时，以各方所持表决权总数半数以上的意见为

准，就公司决策事项，在董事会、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保持一致行动。

文昌华 朱彬彬 李小红

19.47% 19.47% 19.47%

5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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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股权较为分散，文昌华、李小红、朱彬彬、潘磊及程勇等前五位股东的持股比例分

别为19.47%。公司单一股东持有或受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关联股东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均未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50%；不存在能够单独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的股东；各主要股东所持股份表决权均不

足以单方面审议或否定股东大会决议；不存在“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

东大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因此，公司无单一控股股东。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企业会计

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修订）》及《企业

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参见附注三、8。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划

分为以下三类：（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混合合同包含的主合同属于金融

资产的，不应从该混合合同中分拆嵌入衍生工具，而应当将该混合合同作为一个整体适用金融资产分类

的相关规定。

2019 年 1 月 1 日，本公司没有将任何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也没有撤销之前的指定。

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法”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规定的、根据实际已发生减值损失确

认减值准备的方法。“预期信用损失法”模型要求持续评估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因此在新金融工具准

则下，本公司信用损失的确认时点早于原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下列项目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款项和债权投资；

租赁应收款；

财务担保合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金融资产转移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或继

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所形成的除外）。

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除某些特定情形外，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

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 2019 年 1 月 1 日）的新账面价值之

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同时，本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金融资产按照原金融工具准则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结

果对比如下：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项 目 类别 账面价值 项 目 类别 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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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971,060.04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971,060.04

应收款项融

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926,242.88

其他流动资

产
摊余成本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926,242.88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时金融工具分类和账面价值调节表如下：

项 目
调整前账面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19年1月1日）

资产：

应收账款 971,060.04 971,060.04

其他应收款 926,242.88 926,242.88

本公司将根据原金融工具准则计量的 2018年年末损失准备与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确定的 2019年年

初损失准备之间的调节表列示如下：

计量类别
调整前账面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19年1月1日）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123,401.96 123,401.96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91,245.98 91,245.98

鉴于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金额较小，公司未调整年初未分配利润，计入 2019 年度当年损益。

②新债务重组准则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以下简称” 新债务重

组准则”)，修改了债务重组的定义，明确了债务重组中涉及金融工具的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准则，明确了债权人受让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初始按成本计量，明确债务人

以资产清偿债务时不再区分资产处置损益与债务重组损益。

根据财会[2019]6 号文件的规定，“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项目不再包含债务重组中因处置

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本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新发生的债务重组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前发生的

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本公司在 2019 年 1 月 1 日到本财务报表截止日期间不存在债务重组，采用该准则对本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影响。

③新非货币性交换准则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下简称“新

非货币性交换准则”），明确了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的概念和准则的适用范围，明确了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明确了不同条件下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价值计量基础和核算方法及同时完善了相

关信息披露要求。本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后新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交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交易不进行追溯调整。

本公司在 2019 年 1 月 1 日到本财务报表截止日期间不存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交易，采用该准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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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影响。

④财务报表格式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 号），2018 年 6 月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8]15 号）同时废止；财政部于 2019 年 9 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1 号）同时废止。根据财会[2019]6 号和财会[2019]16 号，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资产负债表，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应付票

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本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9]6 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合并报表中应收票

据及应收账款

971,060.04

合并报表中应收账

款

971,060.04

合并报表中应付票

据及应付账款

2,056,092.97

合并报表中应付账

款

2,056,092.97

母公司报表中应收

票据及应收账款

967,100.04

母公司报表中应收

账款

967,100.04

母公司报表中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

2,056,092.97

母公司报表中应付

账款

2,056,092.97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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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武汉光驰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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